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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書 搶 鮮 閱   
 

平等權和人身自由  
 

 

第二章 人民之權利義務 

第7條（平等權）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相關法條   
‧ 憲§5 

‧ 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6項（兩性實質平等） 

Ⅵ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 

‧ 行政程序法第6條（行政法一般原理原則－平等原則） 

行政行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 

重要實務見解 
  

釋字 摘要 
209 我國憲法第七條之平等權為實質平等，強調合理之差別待遇。 
485 除重申實質平等外，於給付行政領域亦應遵守平等原則。 

596 
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

之差別對待。因此，國家對勞工與公務人員退休生活所為之保護，方法上未盡相同，

亦符合平等原則。 
626 中央警察大學拒絕色盲者入學為合理之差別待遇，並不違憲。 

647 是否給予租稅優惠之差別待遇係立法者之裁量，故採寬鬆審查。 

649 僅有視障者方得從事按摩業，與平等原則不符。 

666 罰娼不罰嫖之規定，與平等原則不符。 

682 考選部以應考人學歷將中醫考試分為中醫高考與特考，係為合理之差別待遇。 

719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及政府採購法第九十八條，關於政

府採購得標廠商以國內員工總人數是否逾一百人，而應於履約期間僱用原住民，人

數不得低於總人數百分之一，進用原住民人數未達標準者，應向原住民族綜合發展

基金之就業基金繳納代金部分之規定，為合理之差別待遇。 

728 
祭祀公業條例第四條第一項前段肯認以規約認定祭祀公業派下員，雖多以男性為派

下員，但尚難認與憲法第七條保障性別平等之意旨有違，致侵害女子之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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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 摘要 

745 

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3類第1款及第2款、同法第17條第1項第2款第3目之2關於薪

資所得之計算，僅許薪資所得者就個人薪資收入，減除定額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而不許薪資所得者於該年度之必要費用超過法定扣除額時，得以列舉或其他方式減

除必要費用，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7條平等權保障之意旨不符。 

748 

民法第4編親屬第2章婚姻規定，未使相同性別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

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22條保障人民婚姻

自由及第7條保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有違。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內，

依本解釋意旨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至於以何種形式達成婚姻自由之平等保

護，屬立法形成之範圍。 

 概念說明 

◎平等權： 

內涵之爭論： 
我國實務操作：被稱為實質平等，強調法律上的平等與合理差別待遇，並由司法

權作為審查之義務機關。 
學說之質疑：我國憲法之平等權尚應包含事實上平等，政治機關有義務主動消弭

社會地位之差異。 
適用對象：對於平等權是否保障外國人，學說見解不一： 
就文義解釋，應採否定說。 
然而文義解釋亦可認為，中華民國人民可解釋為「在中華民國境內之人民」，且

外國人受到平等權之保障，並不代表就不能夠進行差別待遇，而是該差別待遇是

否合理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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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記圖解 

◎平等權之思考流程（可參考釋字第626、647、649號解釋）： 

中華民國
人民

在中華民國境內
之人民

無分男女、宗
教、種族、階
級、黨派

不限於
五種情形

審查基準

嚴格：性別、種族
中度：色盲與否、視障
與否、有無前科
寬鬆：政策實施與否、
租稅減免與否

在法律上
一律平等 合理差別待遇

事實上平等
（憲增§10Ⅵ）

不同於

思考流程

有無差別
待遇存在

以何標準
作為差別
待遇

決定審查
基準

目的與手段
合憲性之檢驗

 

 隨堂測驗 

大陸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非設籍滿十年，不得擔任公務員之規定，依司法院大法官

解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對其擔任公務員之資格與其他臺灣地區人民差別對

待，與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有違 以十年為期之規定，其手段仍在必要及合理之範

圍內，難謂違反憲法第23條 此為鑒於兩岸目前分治與對立之狀態，為確保臺灣地

區安全、民眾福祉暨維護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所為之特別規定，仍屬合理正當 系

爭法律雖未區分何種公務員之何種職務於兩岸關係事務中，足以影響臺灣地區安全、

民眾福祉暨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但尚無明顯重大之瑕疵。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626號對於中央警察大學碩士班招生簡章拒色盲者入學之規定的解

釋，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憲法第7條規定，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159條復規

定，國民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平等，旨在確保人民享有接受各階段教育之公平機會 

中央警察大學91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招生簡章中，認為色盲者有不適合擔任

警察之正當理由，該規定與其目的間並無實質關聯，與憲法第7條及第159條規定有所

牴觸 中央警察大學91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招生簡章乃中央警察大學為

訂定入學資格條件所訂定之自治規章，已經違背其自治權範圍內，與法律保留原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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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違背 大學對於入學資格雖享有自治權，其以自治規章，訂定相關入學資格條

件，進行其限制，已經違反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 

 
依司法院釋字第624號解釋，某甲當兵時因涉及強盜，被軍事法院羈押6個月之後，判

決無罪，可否聲請冤獄賠償？ 可以，服兵役期間亦屬廣義公務員，遭羈押影響其

服公職權利 可以，判決無罪之前有遭羈押者，即有權聲請冤獄賠償，不論軍事或

一般刑事訴訟程序 不可以，某甲服兵役期間不適用冤獄賠償 不可以，因為冤

獄賠償法僅限於一般刑事訴訟程序，不包括軍事審判程序。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違反憲法第7條所保障之平等原則？ 配偶相互贈

與之財產不計入贈與總額，未成立法律上婚姻關係之異性伴侶未能享有相同之待遇 

中央警察大學碩士班拒色盲者入學 因軍事審判所造成之冤獄不予賠償 外

國人眷屬在勞工保險條例實施區域以外發生死亡事故者，不得請領喪葬津貼。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見解，下列何種情形符合平等原則？ 女性勞工因與同事結

婚而遭公司解僱 非視覺障礙者不得從事按摩業 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移轉予

自耕農繼續耕作者，免徵土地增值稅 夫妻之非薪資所得強制合併計算綜合所得

稅。 

 
下列有關大法官對平等原則或平等權之解釋要旨，何者錯誤？ 憲法第7條所定之

平等權，禁止法律授權主管機關，斟酌具體案件及立法目的，而為合理之不同處置 

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 政黨推薦之公職人員

選舉候選人，保證金可減半繳納之規定，無異使無政黨推薦之候選人，須繳納較高額

之保證金，形成不合理之差別待遇，與憲法第7條之意旨有違 不起訴處分確定前

或後，受羈押之人民，與受無罪判決確定前曾受羈押而喪失自由者，權利均遭受同等

損害，亦應享有回復利益，立法者對之漏未規定，足以形成人民在法律上之不平等，

與憲法第7條有所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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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條（人身自由） 

Ⅰ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

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

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 
Ⅱ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以書面告知本

人及其本人指定之親友，並至遲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本人或他人亦

得聲請該管法院，於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之機關提審。 
Ⅲ法院對於前項聲請，不得拒絕，並不得先令逮捕拘禁之機關查覆。逮捕拘禁之機關，

對於法院之提審，不得拒絕或遲延。 
Ⅳ人民遭受任何機關非法逮捕拘禁時，其本人或他人得向法院聲請追究，法院不得拒

絕，並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拘禁之機關追究，依法處理。 
 

重要實務見解 
  

釋字 摘要 
166、251 違警罰法未經法官審查便限制人身自由，違反憲法第八條。 

384 對人身自由限制應遵循「實質正當法律程序」。 
392 由檢察官於偵查中行使羈押權而非法官，違反人身自由。 

535 
警察進行臨檢係屬對人身自由、行動自由之限制，應遵守法律保留、比例原則及正

當程序。 
588 行政執行之拘提管收涉及人身自由限制，應遵守法官保留原則。 
636 檢肅流氓條例之部分規定有違法明確性，且應遵守正當法律程序。 
690 對於非屬處罰型之人身自由限制，無需遵守法官保留原則。 

708 
外國人受驅逐前由移民署為暫時收容，未有即時司法救濟；又逾越暫時收容期間之

收容，非由法院審查決定，均違憲。 

710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八條第二項關於因執行遣送所需合理作業期

間內之暫時收容部分，未予受暫時收容人即時之司法救濟；於逾越前開暫時收容期

間之收容部分，未由法院審查決定，均有違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不符憲法第八

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又同條例關於暫予收容未設期間限制，有導致受收容人身

體自由遭受過度剝奪之虞，有違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亦不符憲法第八條保障

人身自由之意旨。 

737 
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應以適當方式及時使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獲知檢察官據

以聲請羈押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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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記圖解 

憲法第8條第1項之架構： 

罪刑法定主義

逮捕之必要程序
自白之自由意志
證據裁判原則
一事不再理
詰問權
審檢分離
公開審判
審級救濟

程序

實體

刑事

實質正當
法律程序

非刑事

正當法律程序

司法
廣義：含法官、

檢察官
（釋392）

警察
作用法上之警察

（釋588）

法院
狹義：僅含法官

（釋392）

法定
程序

（釋384）

具處罰
性質

不具處罰
性質

無需法官保留
（釋690）

折衷見解
（釋708、710）

法官保留
（釋251、588）

 

憲法第8條第2、3項前段之架構： 

書面告知

本人
本人指定之親友

移送法院審問
24小時內由逮捕

拘禁機關

法院提審本人或他人聲請

或

人民受逮
捕、拘禁

（司法、警察
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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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堂測驗 

【基本題型】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是人民一切自由的基礎，如其未獲保障，其他一切自

由權將會落空？ 言論自由 思想自由 人身自由 表現自由。 

 
依司法院釋字第535號解釋，警察實施臨檢之要件、程序等事項，應依何規定為之？ 

由實際實施之警察人員，視現場情形裁量決定之 係地方自治事項，由縣市政府

警政機關頒布自治規則規定之 係法律保留事項，應有法律之明確規範 涉及人

身自由，不得臨檢。 

 
人民對自由權之要求，主要是以人身自由為開始。下列對於人身自由之敘述，何項錯

誤？ 人身自由之保護，旨在保障人的身體不隨便受到逮捕及拘禁 逮捕、拘

禁、審問和處罰，須由特定機關依法定程序為之 有關人身自由之限制所依據之法

定程序不以刑事訴訟法為限 人身自由之保障僅限於刑事被告者。 

 
違警罰法部分條文業經司法院釋字第166號及第251號解釋宣告為違憲無效，其主要理

由為何？ 違反集會自由保障規定 違反工作權保障規定 違反財產權保障

規定 違反人身自由保障規定。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鋼筆槍、瓦

斯槍……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下

列敘述何者錯誤？ 該條立法目的係為防止暴力犯罪，以保障人民生命、身體、自

由及財產等安全，符合重要之憲法價值 該條以刑罰為手段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該條以刑罰為手段不具有必要性 該條規定不論犯罪情節輕重均處相同高度之處

罰，罪責與處罰不相對應。 

 

【進階題型】 

甲半夜在公園中攜帶鋼剪閒逛，巡邏警察認為甲形跡可疑，乃上前臨檢要甲拿出身分

證明，甲表示未帶證件並拒絕告知姓名，警察要甲一同到警察局但遭甲拒絕，警察乃

強制將甲帶回警察局盤查身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係依法執行職務，甲不

配合係妨礙公務，故警察得逮捕甲 警察得臨檢甲，因甲不配合且身分不明，警察

得逕行強制將甲帶回警察局盤查身分 甲並無犯罪嫌疑亦非現行犯，故警察不得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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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盤查並要求甲至警察局，故警察之行為違法 警察得臨檢甲，甲不配合，警察

須獲得警察局長官許可後，始得強制將甲帶回警察局，故警察之行為違法。 

 
承上題，關於強制帶回警察局盤查身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若甲之身分已經查

明，雖警察發現其有犯罪前科，仍應立即任其離去 若甲認為警察強制將其帶回警

察局之行為違法，得向管轄法院請求提審 甲之身分雖經查明，若警察發現其有犯

罪前科，仍得留置甲繼續調查，但不得逾24小時 若甲認為警察強制將其帶回警察

局之行為違法，得向管轄檢察機關請求提審。 

 
設若某甲在鄉里常白吃白喝，素行不良；導致鄉民某乙因不堪其擾而向警局檢舉甲之

惡行。請問警察可否將甲強押至警局，並裁決將甲拘留於警局一週，以免甲繼續為害

鄉里？ 如果有命令為依據，即可 只要有法律或由法律明確授權的命令為依

據，即可 如果有法律為依據，始可 不論有無法律或命令為依據，皆不可。 

 
承上題，如欲強制甲進入勞動教育處所與接受強制勞動訓練，以矯正甲之行為，該決

定應由何人作成？ 警察局局長 內政部部長 檢察官 法官。 

 
承題，對於某乙之檢舉行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之安全應予保護，但不

能為了保護乙而完全犧牲甲的對質與詰問的權利 為確實保護乙之安全，不得讓乙

接受任何形式的對質與詰問 為避免甲遭乙之誣陷，應讓甲知道乙之確切身分，並

讓乙與甲當場面對面直接對質詰問，以發現真相 甲可否要求與乙對質，屬立法裁

量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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